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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营业执照副本、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

审计或财务报告、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

诺、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等； 

 

审计或财务报告说明： 

1.提供本单位上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或本公司出具的财务

报表或提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应能说明该供应商与银

行之间业务往来正常，企业信誉良好等。 

2.供应商提供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 

 

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格式） 

 

声明函 

 

丁子洋（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代表桐柏县鸿鑫建设有限公司（公司

全称）向本项目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声明如下： 

我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活动中，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

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特此声明。 

 

 

 

供应商（盖章）：桐柏县鸿鑫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25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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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资格承诺书 

 

致：桐柏县月河镇人民政府（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参与桐柏县月河镇人民政府 2025 年月河镇袁庄村杨家祠堂茶产品体验

坊建设项目投标活动，向本项目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承诺如下： 

我公司信誉良好，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已

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

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企业电子章）：桐柏县鸿鑫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电子印章）：                

日期：2025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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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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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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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质证书 

 



 

 

 

13 

  

开户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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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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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审计或财务报告 

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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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财务会计制度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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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致：桐柏县月河镇人民政府 

我公司桐柏县鸿鑫建设有限公司参加贵方组织的桐柏县月河镇人民政府 2025 年月河镇袁庄村杨家祠

堂茶产品体验坊建设项目的竞争性磋商投标文件活动，如我方获得中标资格，我方保证具备履行合同所必

需的人员、设备和资金等能力，并承诺如下： 

一、设备承诺 

1.我方承诺提供的设备全部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并且能够确保在技术参数和性能方面向采购人提供履

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 

2.设备的型号、规格和技术参数符合采购人提供的技术要求,并具备相关的质量保证标志及证书。 

3.设备从安装到调试到试运行再到正式运营期间,将由我方负责并提供技术支持。 

4.如设备存在瑕疵导致采购人无法正常履行合同，我方承诺将尽快为采购人提供双方确认的解决方案，

并进行处理。 

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 

1.我方若有幸中标，保证其具有进行本合同所需要的专业技术能力，并拥有相应的人员和技术设施以

保证合同达成。 

2.如需要提供技术支持或需要各种相关技术问题进行解决，我方应提供必要的信息。如技术说明书、

技术资料等。 

3.为确保我方所提供的技术支持质量，我方承诺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到施工现场进行指导和协助。 

我方保证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人员、设备和资金等能力承诺如下：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人员、设备和资金等能力； 

（四）近三年参加招投标活动，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我公司已完全了解本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和商务条款。 

如违反以上承诺，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供应商（盖章）：桐柏县鸿鑫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25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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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 

声明函 

 

丁子洋（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代表桐柏县鸿鑫建设有限公司（公司

全称）向本项目的采购人桐柏县月河镇人民政府和采购代理机构河南惟正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郑重声明如下： 

我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活动中，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

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特此声明。 

 

 

 

 

 

 

 

 

 

 

 

 

 

 

 

 

供应商（盖章）：桐柏县鸿鑫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25年  7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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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拟派项目经理注册建造师、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无在建承诺函 

项目经理注册建造师证书 

 

 



 

 

 

72 

  

 

项目经理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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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无在建承诺函 

 

桐柏县月河镇人民政府（采购人名称）： 

我方在此声明，我方拟派往桐柏县月河镇人民政府 2025 年月河镇袁庄村杨家

祠堂茶产品体验坊建设项目（项目名称）（以下简称“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高

鹏（姓名）现阶段没有担任任何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如果发现并证实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

我方愿意自动放弃中标/成交资格。 

 

 

特此承诺 

 

 

 

 

 

 

 

 

 

供应商（企业电子章）：桐柏县鸿鑫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电子印章）：                

日期：2025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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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函 

 

 

 

 

项目名称：桐柏县月河镇人民政府2025年月河镇袁庄村杨家祠堂茶产品体验坊建设

项目 

桐柏县鸿鑫建设有限公司（供应商名称）郑重承诺，本公司包括企业本身

（桐柏县鸿鑫建设有限公司 914113301768409948）、企业法定代表人（丁子洋

411321198808300033）、项目经理（高鹏 411321198810100719）、委托代理人

（何义超 41132119900818071X）在近三年内（自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往前

顺推）无任何行贿犯罪行为。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

起的一切责任及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企业电子章）：桐柏县鸿鑫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电子印章）：                

日期：2025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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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承诺书 

 

致：桐柏县月河镇人民政府（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参与桐柏县月河镇人民政府 2025 年月河镇袁庄村杨家祠堂茶产品体验

坊建设项目投标活动，向本项目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承诺如下： 

我公司在以往经营过程中，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无违法记录。 

特此承诺！ 

 

 

 

 

 

 

 

 

 

 

 

 

 

 

 

 

 

供应商（企业电子章）：桐柏县鸿鑫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电子印章）：                

日期：2025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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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 

 

 

项目名称：桐柏县月河镇人民政府 2025 年月河镇袁庄村杨家祠堂茶产品体验

坊建设项目 

我公司承诺我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

加同一采购项目的磋商。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特此承诺！ 

     

 

 

 

 

 

供应商（企业电子章）：桐柏县鸿鑫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电子印章）：                

日期：2025 年 7 月 18 日 


